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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方向及議題與研究方法

1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定義，單親人士是指從未結婚、喪偶、離婚或分居，並與 18 歲以下子女住在同一住戶內的母親或父親。
2 粗離婚率是指某一年內，獲頒布離婚令數目相對該年年中每千名人口的比率。
3 指住有離婚或分居人士及其未年滿18周歲的子女的住戶，該住戶可以住有其他人士。
4 截至2015年底，離婚或單親住戶住有 159,200人，當中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有56,600人。 
5 截至2015年尾，離婚或分居的單親綜援個案約有18,263宗。
6 截至2015年尾，約57%的單親綜援個案領取年期為五年或以上。

1.1 研究背景、方向及議題

根據政府統計資料，單親人士的數目由1991年的34,538人大幅增加至2011年的81,705人(政府統計處，2013)。1 

單親人士數量急升，與過去二十多年間離婚率的攀升息息相關。1992年至2013年間，香港的粗離婚率由1.1%上

升到3.1%(政府統計處，2015a)。2截至2015年尾，包含離婚或分居人士及其子女的住戶估算多達54,700戶，牽

涉近十六萬人口(政府統計處，2016b)。3

單親家庭向來是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截至2015年底，離婚單親住戶的貧窮率高達35.6%，遠高於整體有兒童

住戶的16.0%(政府統計處，2016b；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6)。4單親貧窮問題和性別關係甚深，因為大部

份離婚單親貧窮住戶都是單親母親住戶，而超過四成的單親母親住戶活在貧窮線下(政府統計處，2016b)。

面對離婚後的經濟困難，單親人士的收入主要來自三個來源。

第一，也是較穩定的支柱，是綜援制度。現時，有近三分一的離婚單親住戶領取綜援，單親個案是繼長者個案

後第二大綜援受助群組(政府統計處，2015b)。5然而，申請綜援只能讓單親家庭勉強維持生活。而現時過半單

親綜援個案的領取年期超過五年，顯示單親人士難以脫離綜援網，自力更新。6

第二，是較不穩定的工作收入。為了照顧子女，不少單親人士無法全職工作，只能偶爾兼職。根據2011年人口

普查，單親人士的勞動人口參與率為62.9%，比與18歲以下子女同住人士的74.1%低(政府統計處，2013)。

2015年的數據亦顯示，參與勞動的單親人士中，兩成多為兼職、就業不足或失業人士(政府統計處，2016b)，

加上不少單親人士學歷不高，只能從事工資較低或工時較彈性的工種，例如服務、銷售和非技術工種，收入相

當有限。

第三，最為人忽略又最不穩定的，是前配偶的贍養費。香港現時拖欠贍養費情況嚴重，2016年高達四成的離婚

人士未能按時領取贍養費(政府統計處，2016a)。對單親人士而言，要求贍養費雖能帶來額外的收入，但同時要

面對被拖欠贍養費帶來的經濟不穩定的風險。故此，不少貧窮單親人士寧願依靠金額低但穩定的綜援，也不主

動要求贍養費。

是次研究會聚焦探討這些單親住戶的貧窮狀況，以及與此相關的問題，包括經濟、工作、情緒、照顧子女、領

取贍養費等等，並提出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是次研究具體的研究議題包括：

 離婚單親家庭的貧窮狀況

 離婚單親家庭領取綜援的狀況

 離婚單親人士的就業情況

 離婚單親人士領取和追討贍養費的困難

 離婚單親家庭的情緒問題

 海外贍養費管理局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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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是次研究的研究方法主要為訪問(質性研究)和二手數據分析(量性研究)。

訪問內容主要圍繞受訪者的經濟及就業歷史、婚姻時期經濟狀況、申請贍養費過程和判決結果、追討贍養費的

過程和經歷、申請綜援的原因和狀況及就業支援。是次研究的抽樣方法結合了任意抽樣(convenience sampling)

和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一方面，由於難以接觸單親人士，我們經社福機構轉介，任意抽取了二十位

服務使用者；另一方面，為了確保受訪者背景略有不同，我們挑選訪問對象時亦有按他們的學歷、贍養費的金

額、現時有否工作、出生地點等等篩選。

任意抽樣的缺點是樣本難以代表母群整體的特性，但由於單親人士的經歷可以大相逕庭，加上質性研究的目的

只在概括單親人士的經歷，故此任意抽樣是可以接受的抽樣方法。此外，為了補救任意抽樣的不足，我們透過

立意抽樣挑選了不同背景的受訪者接受訪問，以增加樣本的代表性。我們特別尋找曾經申領綜援的個案，因為

這代表他們離婚後曾經濟拮据，而且我們可以藉此探討領取贍養費人士在領取綜援時有否遇上困難。

二十名受訪離婚婦女均符合下列要求：

 離婚後曾經申領綜援

 有領取贍養費，包括一元象徵式贍養費

 離婚時同住的子女年齡低於18歲或以下

受訪人士的背景資料：

特徵

性別：

年齡：

教育水平：

出生地點：

工作狀況：

工作收入：

家庭總收入：

領取的綜援金額：

牽涉的贍養費金額：

最年幼子女年齡：

平均子女數目：

分佈

20女 0男

介乎35 – 50歲 

小學5人、中學13人、大專以上2人

本地8人、內地12人(平均居港年期:12.5年)

沒有工作7人、兼職11人、全職2人

介乎500 – 10,000元

介乎5,000 – 20,000元

介乎2,000 – 20,000元 

介乎1 – 15,000元

介乎3 – 21歲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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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性研究方面，我們分別向社會福利署和政府統計處索取統計資料，了解包含離婚單親人士的住戶領取綜援和

就業的情況。從政府統計處索取的數據主要來自2015年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此調查涵蓋全港陸上非住院

人口，以「循環式複樣本」方式抽樣住戶來估算全港勞動人口特徵的詳細資料。有關贍養費的數據則來自統計

處多份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第7號、第19號、第29號、第45號、第61號)。值得注意的是，由於

抽樣方法和進位關係，本研究中個別項目的數字和百分比相加可能不等於總數。

此外，是次研究亦會探討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英國等五國處理贍養費的機構和制度，特別是它們的

功能、追討贍養費的權力、營運成本、收發贍養費安排，並提出香港可以借鑒之處。

1.3 全書結構

全書共分為八個章節，在第二章，我們會簡略回顧海外和香港的過往研究，歸納單親貧窮和單親家庭三個收入

來源(工作收入、社會福利、贍養費)的狀況。緊接的三個章節，則是針對上述三點的最新研究發現，並以此對

照過往的研究所得。第六章會談及離婚單親人士和子女的情緒問題。在第七章，我們整理了過往香港爭取成立

贍養費管理局的歷史和外國類似機構的特色和優點。綜合全書的分析，我們會在第八章提出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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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過去數十年，單親家庭成為不少已發展國家普遍的家庭結構，而他們的貧窮率一般比雙親家庭高(Maldonado & 

Nieuwenhuis, 2015)。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家庭友善的社會政策，固然有助減低單親家庭的貧窮率。但

普遍而言，相比在雙親家庭長大的兒童，在單親家庭(特別是貧窮家庭)成長的兒童通常教育成就較低、健康較

差、亦較易出現偏差行為(Huang & Han, 2012; Cheung, 2015)。香港的研究同樣發現，單親子女比一般雙親家

庭長大的兒童有較高機會出現情緒和缺乏自信等問題(Lau, 2008)，而且教育抱負(education aspiration)較低

(Wang & Ngai, 2011)。

 

單親家庭陷入貧窮，最直接的解釋是單親人士工作收入有限(Cheung, 2015)，因為單親家庭通常只有一人養家

糊口，而且不能像雙親家庭般二人分擔照顧子女的責任，子女年幼時單親人士很難全身投入勞動市場。此外，

當單親人士失業，整個家庭可能會失去全部收入，但雙職的雙親家庭還有另外一人承擔家庭開支(Cheung, 

2015)。最後，因為勞動參與率低和收入不高，單親家庭累積的資產較少，較難應付突如其來的經濟需要

(Cheung, 2015)。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15)的調查發現，香港的幼兒照顧服務嚴重不足，2011年全港2-6歲的

兒童共有二十四萬五千人，但全港的非牟利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只有少於三萬個名額。該調查亦發現，超過一半

的受訪貧窮住戶認為照顧子女的需要對家庭經濟構成壓力。香港2001至2011年間的三次人口普查數據(政府統

計處，2013)亦顯示，單親人士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比與18歲以下子女同住的人士低約10%。是次研究會探討離婚

單親人士最新的就業情況，以及投入勞動市場的困難，包括照顧子女的需要。

除了工作收入外，社會福利是單親家庭的另一經濟支柱。因為單親人士就業率較低，不少單親家庭需要倚賴政

府福利(Cancian et al., 2011; Cook, 2012)。在香港，單親人士一直是領取綜援的第二大群組，僅次於長者組

別(Cheung, 2015)。經歷七十年代的新自由主義轉向，工作福利(workfare)成為歐美主流的福利模式(Cook, 

2012)。工作福利模式要求受助人嘗試自力更新，意圖減低政府的福利開支，卻忽略了他們的特殊需要，例如

單親人士要照顧子女而無法全職工作，以致工作福利模式成效不彰(Tonkens & Verplanke, 2013)。同樣的情況

亦在香港發生，有研究(Hung & Fung, 2011)發現綜援的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未能讓單親婦女脫離綜援。

故此，單親家庭倚賴社會福利是跨地域的共同經驗，而本研究亦會探討香港離婚單親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

除了鼓勵單親人士自力更新來減低政府福利開支，自八十年代起不少歐美國家開始加強執行贍養令，甚至成立

了專門追討和收發贍養費的機構(Meyer et al., 2015; Smyth et al., 2015)。根據美國的研究，這些措施不但減少

社會福利的開支，還能增加單親家庭脫離福利網和減少他們再次跌入福利網的機會(Russell et al., 2016)。儘管

有專門負責追討贍養費的機構，追討贍養費依然是單親人士要面對的一大困難(Tonkens & Verplanke, 2013)。

由於贍養費能提供額外的收入，即使未能讓單親家庭脫離貧窮，也可以收窄單親家庭的收入和貧窮線之間的距

離，甚至有部分個案能取代政府福利(Cancian et al., 2011)。香港對這方面的研究比較落後，本研究希望能夠填

補這方面的空白。

 

除了上文的三大方向，是次研究亦會談及單親人士和單親子女的情緒問題。外國的研究發現(Amato & Keith, 

1991; Collings et al., 2014; Moilanen & Rantakallio, 1988)，父母或與配偶離異和離異後的家庭經濟困難，

使得單親人士和單親子女有較高機會出現情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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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離婚單親家庭貧窮和領取綜援的狀況

本章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是離婚單親家庭的貧窮狀況，第二是離婚單親家庭領取綜援的狀況。

3.1 離婚單親家庭貧窮情況嚴重，單親母親住戶情況猶為惡劣

表3.1顯示了離婚單親父親住戶、離婚單親母親住戶、整體離婚單親住戶以及香港整體住戶的住戶總數和貧窮住

戶數目，並以此計算了它們的貧窮住戶比率。從表3.1可見，整體離婚單親住戶的貧窮住戶比率為36.7%，比香

港整體住戶的15.9%高出近20%，顯示離婚單親貧窮狀況嚴重，超過三成半住戶活在貧窮線下。

表3.1   按性別劃分的離婚單親住戶和香港整體住戶的數目和貧窮比率，2015年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5年貧窮情況報告》

從表3.1可見，離婚單親貧窮住戶中以單親母親住戶居多(佔整體離婚單親貧窮住戶的82.1%)；單親母親住戶的

貧窮比率高達40.1%，比單親父親住戶的26.9%高出13.2%，符合學者Pearce(1978)所描述的貧窮女性化

(feminization of poverty)現象。Pearce分析美國的統計數據，發現婦女儘管開始經濟獨立，但因為性別因素，

例如照顧子女、離婚、男女同工不同酬、福利制度的缺陷等原因，反而陷入貧窮之中。在餘下的章節，我們亦

會探討離婚單親母親住戶的貧窮成因。

3.2 離婚單親子女的貧窮率高企

從表3.2可見，離婚單親子女的貧窮率高達41.1%，比全港十八歲以下人士的18.0%高出一倍有餘，反映單親子

女的貧窮狀況嚴重

表3.2   離婚單親子女和全港十八歲以下人士的貧窮率，2015年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5年貧窮情況報告》

離婚單親

父親住戶

13,400

3,600

26.9%

離婚單親

母親住戶

41,100

16,500

40.1%

整體離婚

單親住戶

54,700

20,100

36.7%

香港整體住戶

2,468,000

392,000

15.9%

組別

住戶總數

貧窮住戶數目

貧窮住戶比率

類別

總人數

貧窮人數

貧窮率

全港十八歲以下人士

1,013,000

182,300

18.0%

離婚單親人士的18歲以下子女

69,800

28,700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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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離婚單親子女其他學習開支和課外活動較少

離婚單親人士的18歲以下子女的貧窮率高企，亦可以體現在他們較少機會參與課外活動或父母較難負擔額外的

教育開支。從表3.3可見，貧窮單親住戶的教育開支水平和有兒童的貧窮住戶相約，分別為1,200元和1,500元，

均相應佔其總開支約一成。假設這些貧窮單親住戶除單親人士外就只有他們的子女，平均每個貧窮單親住戶就

有1.7名兒童，他們平均每月只有約700元(1,200÷1.7)的教育開支。扣除書薄費和雜費後，可能連一個興趣班或

補習班的學費也不足夠。

表3.3   按選定社會群組劃分的貧窮住戶和全港整體住戶的每月平均教育開支，2015年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貧窮線輔助分析：2015年貧窮住戶的開支模式資料文件》

這點非常吻合我們的訪談發現。我們的受訪者大都表示他們沒有餘錢讓子女參加課外活動班或補習班，只能讓

他們參加社福機構或有政府補助的活動。但礙於名額有限或收費依然超出預算，他們只能間中讓子女參加。有

一些受訪者的子女已達參加公開試的年齡，但家庭卻負擔不起購買參考書或報讀補習班的開支，變相影響了他

們的學習機會。

3.4 至少三分一離婚單親住戶申領綜援

根據社會福利署資料，截止2015年底全港有28,403宗單親綜援個案，當中離婚的男性和女性申請人分別佔

9.4%(約2,670宗)和54.9%(約15,593宗)，共計有18,263宗離婚的單親個案(餘下的單親個案類型包括從未結婚、

已婚／同居、喪偶)。根據統計處的估計，2015年全港有54,700個住有離婚單親人士的住戶，因此可以估算當

中大約有三分一(33.4%)的住戶有申領綜援(見表3.4)。這個數字有可能被低估，因為綜援個案的分類是以申請

人的特徵界定，故此其他綜援住戶亦有機會包括離婚單親人士。

有兒童住戶

2,900

32,300

8.98%

3.8

單親住戶

1,800

20,500

8.78%

3

有兒童住戶

1,500

15,100

9.93%

3.6

單親住戶

1,200

11,100

10.8%

2.7

貧窮住戶 全港整體住戶

教育開支

總開支

教育開支佔總開支比率

住戶人數

類別

個案例子

受訪者18育有一女，除去租金外，每月綜援和工作收入大約有6,000元。她女兒患有專注力不足，學習

色士風情況後略有好轉，但因為經濟不能負擔，現時只能停止學習。她女兒已經就讀高中，快要參加公

開試，曾經提出要補習。然而，坊間的補習班收費高昂，事主表示「根本嘔唔到錢出嚟」，甚至連讓她

買參考書的餘錢也沒有。

7 第三章  離婚單親家庭貧窮和領取綜援的狀況離婚單親家庭貧窮研究



表3.4   按性別劃分的離婚單親住戶申領綜援的數目和比率，2015年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社會福利署

從表3.4看，離婚單親母親住戶申領綜援的比率為37.9%，比離婚單親父親住戶的19.9%高出接近一倍，反映離

婚單親母親住戶貧窮狀況嚴重。

3.5 單親人士難以脫離綜援網

由於社會福利署未有提供離婚單親人士的分類統計數字，我們只能參考整體單親綜援個案的領取年期，分析離

婚單親人士對綜援的依賴程度。

從圖3.1可見，大部分的單親綜援個案不能脫離綜援網，超過一半個案(55.9%)的領取年期超過五年，但原因相

信和他們缺乏工作能力無關。

社會福利署提供給的資料顯示，截止2015年年底，超過八成(80.7%)的單親綜援受助人士屬49歲或以下，正處

於參與勞動的黃金年齡。他們有需要長期領取綜援，相信與他們要照顧子女，較難全身投入勞動市場有關。即

使他們找到兼職，入息也不足以讓他們脫離綜緩網。有關分析，可詳見第四章。

住戶總數

申領綜援住戶

申領綜援的住戶比率

整體離婚單親住戶

54,700

18,263

33.4%

離婚單親母親住戶

41,100

15,593

37.9%

離婚單親父親住戶

13,400

2,670

19.9%

組別

圖3.1   單親綜援個

案領取年期的百分

比分布，2015年

十年以上

26.9%

五年到十年

29.0%

一年或以下

10.2%

一年至三年

19.2%

三年至五年

14.7%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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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離婚單親人士的就業情況

在本章節，我們會探討離婚單親人士的就業情況，包括他們經濟活躍程度和影響他們投入勞動市場的因素。

4.1 男性經濟活躍程度高於女性

從圖4.1可見，離婚單親人士的經濟活躍人口(包括失業、兼職和全職)佔總人口的比率不高，有17,600人沒有

投入勞動市場，佔離婚單親人士的32.1%。而經濟活躍的離婚單親人士大約六分一人為兼職工作，相信和他

們要花更多時間照顧子女，以致難以全身投入勞動市場有關。

圖4.1   按性別和經濟身分劃分的離婚單親人士的人數及比率，2015年

註：經濟不活躍人口是指學生、退休人士、家居照顧者或其他無意投入勞動市場的人口。

離婚單親人士當中，單親父親經濟活躍人口的比率較高，達81.5%，而單親母親只有63.6%投入勞動市場，兩

者相差近20%。同時，離婚單親父親的全職工作比率(68.9%)也比單親母親(47.5%)高出兩成多。背後的原因，

相信和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觀念有關。另一個原因，可能和男性的工作收入較高有關(詳見4.3)。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經濟不活躍人口

失業

兼職

全職

32.1%32.1%

4.37%4.37%

11.0%11.0%

52.6%52.6%

總計

17,600

2,400

6,000

28,900

36.4%36.4%

4.34%4.34%

11.8%11.8%

47.5%47.5%

女

15,100

1,800

4,900

19,700

18.5%18.5%

4.44%4.44%

8.15%8.15%

68.9%68.9%

男

2,500

600

1,100

9,30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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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撫養比率決定貧窮住戶比率的高低

從表4.1可見，二人、三人和四人或以上離婚單親住戶的貧窮住戶比率分別33.8%，46.8%和25.4%。換言之，

人口最高的四人或以上住戶的貧窮住戶比率最低，第二低卻是人口最低的二人住戶，中間的三人住戶反而貧窮

住戶比率最高。

表4.1   按住戶人數劃分的離婚單親住戶的供養比率，2015年

註：經濟活躍人口是指在職或失業的人口，即參與勞動人口，而撫養比率是經濟活躍人口佔總人口的比率

這個現象可以用不同人數住戶的撫養比率來解釋。四人或以上住戶的撫養比率最低，每1名經濟活躍人口只要供

養2.71人，而二人和三人住戶每1名經濟活躍人口分別要供養2.82人和3.35人。

四人以上住戶的撫養比率較低，可能因為這些住戶能投入勞動市場的人口較多，例如是年長的子女或祖父母

等。三人住戶雖然比二人住戶多出一人，但很可能都是沒有工作能力的年幼子女，而且多一名年幼子女也會增

加單親人士的照顧責任，減低他們的工作意欲，導致三人住戶的貧窮比率高企。

4.3 學歷和收入水平與離婚單親人士投入勞動市場的比率直接掛鉤

從圖4.2可見，離婚單親人士學歷越高，工作收入就越高。小學以下和中學學歷的離婚單親人士的工作收入中位

數相差不遠，分別為9,000元和11,400元。中學以上學歷的離婚單親人士的工作收入大幅拋離前兩者，中位數

達25,000元，顯示現時香港已步入知識型經濟，低學歷人士的工作收入有限。

圖4.2   按學歷和性別劃分的離婚單親人士的工作收入中位數，2015年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總數

53,900

159,200

2.95

36.7%

四人或以上

19,700

53,300

2.71

25.4%

三人

18,000

60,300

3.35

46.8%

二人

16,200

45,700

2.82

33.8%

住戶人數

經濟活躍人口

總人數

撫養比率

貧窮住戶的比率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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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 中學以上小學或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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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21.9%

78.1%78.1%

31.1%31.1%

68.9%68.9%

47.8%47.8%

52.2%52.2%

值得注意的是，在只有中學或以下學歷的離婚單親人士中，單親父親的工作收入中位數均高於單親母親(見圖

4.2)。這個現象背後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在職單親母親的兼職比例較高(見圖4.1)，二是現時低技術工種男女

同工不同酬的現象較普遍。

圖4.3   按學歷劃分的離婚單親人士的經濟活躍人口數目和比率，2015年

從圖4.3可見，學歷明顯是影響離婚單親人士投入勞動市場的重要因素。小學或以下學歷人士只有約一半

(52.5%)投入勞動市場，而擁有中學學歷或中學以上學歷人士的勞動參與率分別高達68.9%和78.1%，比前者高

出一成半到兩成半，相信這和學歷越高工作收入越高有關。

4.4 年幼子女的數目和年齡影響單親人士的經濟活躍程度

當年幼子女的數目越多或最年幼子女的年齡越低，離婚單親人士的照顧責任就越重，變相降低了他們外出工作

的意欲和可能性。

從圖4.4可見，最年幼子女的年齡越大，離婚單親人士全職工作的比率就越高。以最年幼子女年齡為0-2歲的離

婚單親人士為例，他們全職工作的比率是41.0%。最年幼子女年齡為3-6歲和7-12歲的離婚單親人士，全職工

作比率則分別為44.9%和47.2%。至於最年幼子女為13-17歲的離婚單親人士，全職工作比率高達60.2%，比

前三個組別高出一成有餘。箇中的關鍵相信是因為13-17歲的兒童已經就讀中學，有足夠的自理能力，使得離

婚單親人士較放心外出工作。在我們的訪談當中，不少受訪者均表示待子女就讀中學後，會考慮全職工作。

同樣，從圖4.4亦可見，有2名12歲或以下子女的離婚單親人士的全職工作比率為30.6%，比只有1名12歲或以下

子女的離婚單親人士的50.0%低兩成，相信和上段提及的原因 — 12歲或以下兒童的自理能力較差，以致離婚

單親人士要花更多時間和精力照顧他們有關。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經濟不活躍人口

經濟活躍人口

中學以上

1,600

5,700

中學

12,700

28,100

小學或以下

3,300

3,60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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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54.5%

41.0%41.0%

42.3%42.3%

6.41%6.41%

6.41%6.41%

44.9%44.9%

39.9%39.9%

2.59%2.59%

10.4%10.4%

47.2%47.2%

21.1%21.1%

5.47%5.47%

13.3%13.3%

60.2%60.2%

36.2%36.2%

3.88%3.88%

9.91%9.91%

50.0%50.0%

61.3%61.3%

6.45%6.45%

30.6%30.6%

圖4.4   按最年幼子女年齡、12歲以下子女數目和經濟活躍程度劃分的離婚單親人士數目和比率，2015年

註：- 者為樣本太少而政府統計處未有提供的數據

對比雙親家庭，離婚單親人士的照顧責任無疑較重，經濟活躍程度較低實屬正常，特別是子女較年幼的家庭。

然而，我們的訪問發現，不少離婚單親人士非常希望自力更新，但卻苦於社區沒有足夠的託兒服務，被迫兼職

或放棄工作。即使是照顧責任最少，最年幼子女為13-17歲的離婚單親人士，經濟不活躍和兼職的比率亦高達

三成半(34.4%，見圖4.4)。

事實上，這個問題的核心在於香港的託兒服務長期供不應求，貧窮住戶較多的地區尤其嚴重(智經研究中心，

2015)。香港保護兒童會和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2014)的研究指出，2013年2歲以下專業幼兒照顧名額和人

口比例接近1比99。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15)的調查亦發現，2011年全港2-6歲幼兒照顧服務名額和人口比例

接近1比8。該調查亦發現，超過一半的受訪貧窮住戶認為照顧子女的需要對家庭經濟構成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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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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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經濟不活躍人口

失業

兼職

全職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最年幼子女

0-2歲

1,200

-

-

900

最年幼子女

3-6歲

3,300

500

500

3,500

最年幼子女

7-12歲

7,700

500

2,000

9,100

最年幼子女

13-17歲

5,400

1,400

3,400

15,400

1名12歲

或以下子女

8,400

900

2,300

11,600

2名或以上

12歲以下子女

3,800

-

400

1,900

個案例子

受訪者6擁有專上學歷，結婚前收入達15,000元。她在懷有女兒期間開始申請託兒服務，但直到女兒一

歲也沒有位置，事主因而被迫辭職來照顧女兒。最後她的前夫感到被拖累，導致他們婚姻破裂。她十分

希望自力更新，「一啲都唔想攞綜援」，但因「唔係個個家庭都有能力請外傭......面臨冇人湊小朋友，

點去工作呢」，令她只能「不停喺個困局嗰度打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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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LIFA)未能惠及大部分離婚單親住戶

政府在2016年5月開始推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低津)，支援沒有申領綜援的在職貧窮戶。計劃的目的，是鼓勵

基層家庭自力更生和紓緩跨代貧窮。申請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住戶入息上限，是按住戶人數的入息中位數的

一半(即低於貧窮線)或60%。然而，不少團體批評計劃的成效遠低於預期，申請人數過少。

表4.2   按住戶人數劃分的領取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單親住戶數目及其平均每月領取金額，截止2017年2月10日

註：在LIFA計劃下，單親父或母作為申請人，必須與最少一名15歲以下的子女同住。

從表4.2可見，截止2017年2月10日，領取低津的單親住戶數目有3,573戶，每月平均領取金額為1,961元。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2015年貧窮離婚單親住戶中，有8,700戶有至少一名經濟活躍人口。如果計算收入略

高於貧窮線(達入息中位數的60%)的離婚單親住戶，撇除喪偶的單親住戶，相信有超過一萬戶的離婚單親住戶

合資格領取低津，遠高於現時領取低津的3,573戶。

4.6 綜援豁免入息計劃未能鼓勵就業

在4.4我們提到，不少受訪者希望外出工作，補貼家庭生計。現時，綜援受助人不論透過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

計劃或自行找到工作，其領取的綜緩金額都會受豁免入息計劃影響。綜援受助人每月的工作收入，首800元會

全數獲豁免從綜援扣除，其後的3,400元會獲半數豁免扣除(即1,700元)，而超過4,200元的工作收入則不會獲豁

免，因此綜援受助人每月的工作收入不會高於2,500元。

不少受訪者抱怨這個制度並不鼓勵他們投入勞動市場。一來，工作收入超過4,200元也不會獲豁免從綜援中扣

除；二來，外出工作會帶來額外的交通和膳食開支，以致最後可供支配的額外收入有限。對一些子女年幼或有

特殊照顧需要的單親人士而言，他們寧願放棄工作，多花時間照顧子女。

總數

3,573

11,765元

1,961元

四人或以上

451

14,588元

2,431元

三人

1,676

13,155元

2,193元

二人

1,466 

9,273元

1,546元

住戶人數

單親住戶的數目

六個月平均領取金額

每月平均領取金額

資料來源：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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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離婚單親人士領取和追討贍養費的困難

在第五章，我們會探討現時拖欠和追討贍養費的情況，特別是領取綜援的離婚單親個案。

5.1 打算或有申請贍養令的離婚人士比率下降，逾三分一人只領取一元贍養費
 

自2001年起，政府統計處每隔數年就會調查離婚人士領取贍養費的情況。過去共有數份有關贍養費的調查報

告，分別在2001、2004、2007和2010年發表，而最新的報告剛在2016年11月發表。

表5.1   按指定年份劃分的離婚人士領取贍養費的情況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第7號、第19號、第29號、第45號、第61號)

*以報告出版日期而非實際的調查時期計算，此同樣應用在本章其他圖表。

從表5.1可見，多年來打算或有申請贍養令的離婚人士的比率持續下跌，當中只領取一元贍養費的比率維持在三

成半以上。不打算領取贍養費，或只保留象徵式一元贍養費，原因眾多。以2016年的調查為例，最普遍的三個

原因為「沒有需要」(55.9%)、「雙方同意不需要提供贍養費予對方」(16.2%)、「認為男方不應收取贍養費」

(11.7%)。

我們的訪問發現，對有經濟困難的離婚單親人士而言，無法有效追討被拖欠的贍養費(詳見5.2)，是他們拒絕申

請贍養令或只領取一元象徵式贍養費的主因。特別是社署視贍養費為收入，每月發放綜援時會從中扣除贍養費

的金額。因此，一旦未能按時收到贍養費，而社署又未能及時停止從綜援扣除贍養費，單親人士就會陷入短期

的經濟危機(詳見5.3)。為確保家庭收入穩定，有受訪人士表示寧願倚賴綜援，也不想申請贍養令。而另一個

單親人士不願申請贍養令的原因，是他們和前配偶關係破裂或有家暴經歷，因此不欲和前配偶有任何接觸和交

涉，避免招致二度傷害(詳見5.4)。

年份*

離婚人士的數目

打算/有申請贍養費人士的數目

(佔離婚人士的百分比)

實際領取贍養費人士的數目

領取一元贍養費人士的數目

(佔領取贍養費的人士的百分比)

2001

118,200

32,100

(27.2%)

21,400

/

2004

216,200

54,900

(25.4%)

40,500

14,600

(36.0%)

2007

227,100

58,300

(25.7%)

41,400

19,300

(46.6%)

2010

256,300

61,700

(24.1%)

42,600

17,300

(40.6%)

2016

362,200

61,100

(16.9%)

55,100

20,800

(37.7%)

個案例子

受訪者18的前夫有外遇，而事主自己多次遭受家庭暴力，因此決定和前夫離婚。在法庭上，她沒有要求

贍養費，只是在法官和法援律師建議下才申請一元的贍養費。不要求贍養費是因為辦理離婚手續期間，

前夫從來沒有支付承諾的贍養費，而且她知道追討贍養費過程繁複，如果前夫不定時繳付贍養費會非常

麻煩，「要去搞一大餐去告佢」才會停止從綜援「扣錢」，因此特意放棄要求贍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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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拖欠贍養費比率高企，追討欠有效渠道

從圖5.1可見，拖欠贍養費的情況自2001年起略有改善，拖欠比率由57.2%跌至2016年的40.5%。這可能和政

府自2000年起推行了一系列改善措施，例如改善扣押入息令、增設贍養費欠款利息及附加費、簡化法律程序等

有關。然而，現時拖欠贍養費的個案實際上維持在2001年相約水平(2001和2016年的拖欠個案分別為12,300和

13,900宗，見圖5.1)，而四成的拖欠比率亦屬偏高，有待改善。

拖欠比率維持高企，背後可能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是改革措施效果有限，只能起阻嚇作用，例如法庭在

2012-2016年間只發出了78宗入息扣押令(民政事務局，2017)。另一個原因，是現時追討贍養費欠有效渠道，

根據民政事務局引述法院的資料(2017)，2016年判決傳票聆訊數目只有844宗，只及2016估算的追討個案1,700

宗(13,900拖欠個案減去不追討個案的12,200宗)的一半。

圖5.1   按指定年份劃分的過去十二個月贍養費被拖欠和追討欠款的情況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主題性統計住戶調查報告書》(第7號、第19號、第29號、第45號、第61號)

追討贍養費欠有效渠道，變相減低了被拖欠贍養費人士追討的意欲。從圖5.1可以看到，儘管拖欠贍養費的比率

一直下降，但選擇不追討的比率一直維持在約八成或以上。表5.2羅列了歷年來被拖欠贍養費人士選擇不追討的

原因，從中可以見到除了「認為前配偶沒有能力支付贍養費外」，還有多個和現行贍養費制度有關的因素，包

括「認為前配偶不會支付贍養費」、「提出法律訴訟的程序太繁複」、「未能聯絡前配偶」。

現行制度的核心問題，是它完全依賴支付方的主動配合，以及需要被拖欠／領取贍養費方自行追討和處理贍養

費相關事宜，加上事事依賴法律程序，程序繁瑣之餘也沒有適時而又具阻嚇性的措施。我們從訪問得知，不少

單親人士的前配偶透過各種手段拖延上庭時間，例如不停轉換地址或不接法援署電話；又或透過轉移資產和假

稱工傷來表示沒有能力支付贍養費，不到最後警告也不會補回欠款。

100.0%

80.0%

60.0%

40.0%

20.0%

0.0%

10,900
(89.1%)
10,900
(89.1%)

12,300
(57.2%)
12,300
(57.2%)

15,500
(59.8%)
15,500
(59.8%)

12,300
(79.4%)
12,300
(79.4%)

9,000
(81.7%)
9,000

(81.7%)

11,000
(49.7%)
11,000

(49.7%)

9,300
(79.2%)
9,300

(79.2%)

12,200
(88.1%)
12,200
(88.1%)

13,900
(40.5%)
13,900
(40.5%)

11,800
(46.5%)
11,800

(46.5%)

2001 2004 2007 2010 2016

被拖欠贍養費的離婚人士佔領取贍養費的人士的百分比

選擇不追討的個案佔被拖欠贍養費個案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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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按指定年份劃分的選擇不追討被拖欠贍養費的原因

註：可選多項，故合計會超過100%

*不是每次報告均出現的原因，包括「經濟上沒有問題亦沒有迫切需要追討贍養費」、「無能力支付律師費」、

「太忙」、「經濟上沒有問題亦沒有迫切需要追討贍養費」、「其他」。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調查報告書》(第7號、第19號、第29號，第45號、第61號)

5.3 單親綜援領取贍養費的比率上升，但社署處理被拖欠贍養費個案需時

從表5.3可見，2011年到2015年期間，離婚單親綜援個案由21,523宗跌至18,263宗，但當中領取贍養費的比率

由2011年的10.5%上升到2015年的15.2%。

表5.3   單親綜援個案領取贍養費的情況，2011–2015年

在2015年，離婚的單親綜援受助人平均每月領取贍養費1,700元，接近一名綜援受助人的標準金額。以最常見

的三人家庭為例，每名健全成人的綜援金為1,950元，每名健全兒童的綜援金為2,165元。根據社會福利署的指

引，單親人士被拖欠贍養費後要匯報社署，並應允尋求法援協助追討，社署才會停止從綜援中扣除贍養費，又

或批出綜援。

年份

認為前配偶不會支付贍養費

前配偶沒有能力支付贍養費

提出法律訴訟的程序太繁複

未能聯絡前配偶

其他原因*

2001

20.5%

18.4%

16.3%

16.6%

38.3%

2004

7.7%

44.4%

32.0%

26.7%

21.8%

2007

27.6%

45.9%

24.6%

15.9%

34.7%

2010

24.2%

44.3%

11.7%

21.3%

24.0%

2016

27.2%

26.5%

22.5%

18.7%

39.0%

年份

領取贍養費的單親綜援個案

離婚單親綜援個案

領取贍養費個案的百分比

每月平均的贍養費金額

2011

2,258

21,523

10.5%

1,500

2012

2,321

20,149

11.5%

1,500

2013

2,446

19,005

12.9%

1,500

2014

2,690

19,105

14.1%

1,600

2015

2,783

18,263

15.2%

1,700

個案例子

受訪者3被前夫拖欠贍養費近半年，但前夫反跟她爭奪子女的撫養權，結果法庭要先處理撫養權的歸屬，

才可以處理贍養費的問題，預計官司會延續數年時間。因此，受訪者3認為法律不過是「紙上談兵」，

實際上漏洞處處，「助長咗畀贍養費呢班人走窿走罅」。

受訪者4也有類似經驗，她被前夫拖欠贍養費後申請法援追討欠款，但因為要排期近兩年而放棄。

受訪者12的前夫亦經常拖欠贍養費，但法援署多次因為地址不符無法寄傳票給他，但法律其實要求贍養

費支付方轉換地址時要通知法庭，而上庭後法官也只是警告其前夫了事。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政府統計處，《2004年至2014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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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的訪問發現，社署處理贍養費被拖欠的程序比指引列明的複雜。有受訪單親人士指，他們需要確認

前夫完全不會支付贍養費，又或取得法援協助和證明開展追討程序，社署才會批出綜援或停止從綜援扣減贍養

費，這段時間可能長達半年之久。換言之，一旦出現拖欠贍養費的情況，該領取綜援的家庭有機會短期內難以

應付一名家庭成員的開支。

5.4 親自追討易受二度傷害，程序繁瑣心理壓力大

在訪問過程中，不少受訪者均表示追討贍養費為他們帶來情緒問題。

追討贍養費的繁瑣事宜和伴隨的經濟壓力是他們的一大困擾。一方面，他們要鉅細靡遺記錄和前配偶的金錢往

來，以應對被拖欠贍養費時的追討程序，特別是要爭取社署停止從綜援扣除贍養費的綜援受助人士。另一方

面，他們需要親自來往社署、法院、法援署等機構處理追討贍養費事宜，程序繁瑣之餘，又要照顧子女。除此

以外，他們還要擔心贍養費被拖欠帶來的經濟壓力，心理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另一個心理壓力來源，是他們要親自和前配偶處理被拖欠的贍養費。雖然平日領取贍養費不需要和前配偶聯

絡，但出現拖欠的情況時，單親人士只能聯絡前配偶追討贍養費。對於不少感情破裂，又或遭受家暴的單親人

士來說，這是一個很難跨過的關口，而且容易受到二度傷害，例如被辱罵，甚至毆打。

個案例子

受訪者3被前夫拖欠贍養費多時。然而，前夫一直斷斷續續給他們一家贍養費，有時候兩三個月才繳付

一次贍養費，金額也不齊全，但社署卻要求事主繼續觀察前夫，沒有停止扣減她們一家的綜援金。直到

差不到四五個月後，事主經濟壓力太大，而且前夫完全停止支付，社署才要求事主到法援署求助。一個

月後，法援署正式核准事主符合法援資格，事主取得法援的文件證明他開始追討程序，社署才停止扣減

其綜援和發還之前扣除的綜援金額。

個案例子

受訪者1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但因為追討贍養費的關係而被前夫再次毆打，並被前夫的女伴騷擾，現時

因為心理健康問題不能工作。而受訪者12則因為要追討贍養費，要好好紀錄和前夫一切的金錢來往，讓

她精神十分困擾。

有家暴經歷的受訪者13每月可以領取500元的贍養費，但前夫只繳付了數個月的贍養費。因為害怕和前

夫交涉被打，事主選擇不追討並向社署求助，兩個月後才獲停止從綜援扣除贍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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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離婚單親人士和單親子女的情緒問題

我們在第五章提到，幾乎全部受訪者均表示追討贍養費為他們帶來情緒問題。事實上，除了單親人士自己，他

們的子女亦有遇上情緒問題，值得我們關注。

6.1 單親人士的心理壓力

除了上文提到有關親自追討贍養費帶來的心理壓力，經濟壓力、照顧子女的重擔、別人的冷言冷語和歧視目

光，通通都是單親人士的壓力來源。

經濟壓力方面，第三章我們已經提及到單親人士的困苦。我們在訪談發現，他們消費時要非常精打細算，例如

在街市收檔時間買剩菜，力求節衣縮食壓縮開支，以備不時之需。不少受訪者也表示他們會壓縮自己的開支，

儘量把金錢投放在子女的身上，特別是教育和課外活動方面。除了經濟壓力，獨力照顧子女的重擔和他們向政

府求助時遇到的不友善經歷，亦會令得他們精神健康進一步惡化。

然而，單親人士很少求醫和尋求協助，大都選擇強忍，箇中原因可能是難於啟齒、要照顧子女和擔心求醫會影

響日後求職，情況令人擔憂。

6.2 單親子女的心理壓力

不少受訪者表示，擔心綜援的標籤和父母離異的經歷影響子女的成長，但卻不懂如何詢問子女的感受。突然失

去父或母愛，或同住家長因工作而減少理會子女，都會令單親兒童一時難以接受。然而，因為有些家長在後期

才發現子女的有精神或行為異常，拖延了求助的時機。

個案例子

受訪者12因為離婚後種種的精神壓力，長期失眠，曾經打算求醫，但害怕影響日後求職而放棄，至今仍

深受情緒問題困擾。此外，她在法庭沒有要求贍養費，結果被法官指責貪綜援有「雙糧」，為此感到非

常委屈。在爭取停止從綜援扣除被拖欠的贍養費時，部分社署職員態度並不友善，最後在社福團體介入

後才對受訪者12說「早啲同我講嘛」。

個案例子

受訪者16的兩名子女有抑鬱和焦慮症狀，容易情緒失控，幼子甚至有自殘行為。初時事主並沒有留意他

們的情緒，後來出現問題帶他們求醫，才發現原因是他們年幼時目睹父親的家暴行為和父母間的爭吵。

現時他們的情緒問題稍有好轉，但仍然對別人的言語非常敏感，「閒談兩句呢，都情緒大變架啦」，以

致事主在言語上要儘量遷就他們，以免觸發他們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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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有關贍養費管理局的爭議和外國的經驗

7.1 香港爭取贍養費管理局的沿革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1997年，社福團體(關注贍養費問題聯席，1997)已經發現現行贍養費制度的不足，

並發表了「離婚人士收取贍養費的困難」調查報告。他們建議政府仿效英國、澳洲、新西蘭和加拿大安大略省

的做法，成立協助離婚人士收取贍養費的機構，負責追討及收發贍養費。

其後，回歸前的立法局通過了一項動議，促請政府成立贍養費管理局。在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的委託下，立

法會研究部(1998;1999)分別在1998年和1999年寫成了《海外國家的子女扶養局》和《海外國家的子女扶養局

補充資料》兩份報告。而政府則於1999年4月成立了一個跨部門工作小組，檢討與領取和追討贍養費有關的法

例和行政措施，並評估設立贍養費管理局的建議。

政府的報告(2000)雖然承認現時制度的不足，但認為立法會的研究報告未能顯示贍養費管理局在代收和追收贍

養費方面，會較現行制度有效。報告書亦認為贍養費管理局的權力過大，只建議改善現時的行政制度，並不贊

成成立贍養費管理局。然而，這些改善措施的效果有限，使得拖欠贍養費問題仍然嚴重。

7.2 贍養費管理局的外國經驗

根據海外經驗，所謂的贍養費管理局是指由政府部門或由政府成立的法定機構，提供一站式處理贍養費事宜。

普遍而言，他們有以下四大重要功能。

圖7.1   外國贍養費管理局的四大重要功能

功能一   整合社會福利服務，一站式處理贍養費和離婚衍生的社會經濟需要

由開始辦理離婚手續，到上庭申請贍養費，再到完成離婚手續，離婚人士都會面對種種問題，包括處理和前配

偶之間的關係、經濟困難、自己和子女的心理健康等等。而這些需要牽涉不同的社福服務，包括調解、仲介、

輔導等等。有見不少受訪者表示離婚時求助無門，我們希望設立贍養費管理局後，他們可以從局方得到有關服

務或資訊，不用四處求助。

整合社

福服務

協調政

府部門

墊支

贍養費直接

追討

協調各政府部門，

加快行政速度

短期墊支贍養費，

讓被拖欠方度過難關

直接向拖欠人追討，

權力較大

為離婚婦女提供

一站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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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二   協調各政府部門，作為領取贍養費人士的委託人收發和追討贍養費

贍養費管理局最主要的功能是協調各政府部門，代替領取贍養費人士追討和收發贍養費。追討和收發贍養費的

相關程序十分繁瑣，需要單親人士來回奔波不同政府部門。她們親自追討時更可能被二度傷害，又或者會逼使

子女協助追討，使他們成為父母間的磨心。贍養費管理局可以行使法定權力，代為處理追討和收發贍養費事宜，

並協調不同的政府機構，免卻二度傷害問題之餘也可以加快效率。

以下是新西蘭和美國贍養費管理局追討贍養費的最新數據

表7.2   美國和新西蘭贍養費管理局的成本效益

資料來源：Office of Child Support Enforcement,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 Annual 

Report for the financial Year 2015；The New Zealand Inland Revenue, Annual Report 2016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

從表7.2看，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營運得宜，設立贍養費管理局合乎成本效益，開支視乎新成立的管理局的具體

功能和編制。

功能三   具法定權力直接懲罰拖欠贍養費人士和收取欠款

現時追討贍養費完全依賴法律程序，時間冗長之餘，有關措施的阻嚇性亦不足。參考外國的贍養費管理局案

例，新成立的贍養費管理局可以用各種合法且具阻嚇力的手段追討欠款，例如直接從資產扣除欠款、向信貸機

構呈報、禁止拖欠人出境等，不用事事上法庭。(詳情可參考附錄三)

功能四   墊支部分的贍養費

墊支贍養費是部分外國贍養費管理局(英國和美國部份州份)的功能，目的是為了短期維持因贍養費被拖欠而陷

入經濟困難的家庭的生計。在香港，一旦不能領取贍養費而陷入經濟困境，相關人士可以申請綜援，等待社署

批核；至於同時領取贍養費和綜援的人士，被拖欠贍養費後可以向社署匯報，社署會稍後停止從綜援扣除贍養

費，但兩種情況均有機會導致單親家庭陷入短期的經濟危機。成立贍養費管理局後，局方可以以綜援為標準，

短期墊支贍養費，直到社署發放綜援或停止扣減綜援。金額雖無分別，卻可以即時紓解這些家庭的困難。

新西蘭(2015-2016)

80%

/

4.74億新西蘭元

2.80億新西蘭元

1.69:1

政府、行政費及罰款

美國(2015)

65.16%

63.84%

285.6億美元

(75%款項來自入息扣押)

57.5億美元

4.97:1

政府、行政費及罰款

贍養費收款比率

欠款追討比率

收款總數

行政成本

成本效益

財政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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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政策建議

針對研究發現的各種問題，我們有以下的政策建議：

1. 盡快成立贍養費管理局

政府應借鑑外國成功的經驗，儘快成立有法定權力的贍養費管理局，作為領取和支付贍養費人士的中介，負責

協助收取、追討及發放贍養費和懲處拖欠贍養費的人士，減少雙方爭拗和加快行政效率。

2. 社署嚴格執行處理綜援個案被拖欠贍養費的指引

成立贍養費管理局，非一日之功。因此，縮短現時社署處理被拖欠贍養費的綜援個案的時間，是短期內較可行

的措施。我們建議社署嚴格執行內部指引，一旦綜援受助人被拖欠贍養費，只要綜援收助人決定追討和提供被

拖欠的證明後，就立即停止從其綜援金扣除贍養費，以保障單親人士的經濟需要。

3. 改善單親綜援的入息豁免計算

有鑑於投入勞動市場需要額外的開支，加上綜援的入息豁免金額過低，以致最後可供單親人士支配的收入不高，

未能鼓勵他們就業。我們建議政府把單親綜援的入息豁免金額和現時在關愛基金試驗下的殘疾人士入息豁免金

額看齊，即首1,200元(現時為800元)可獲全數豁免。其後5,600元(現時為3,400元)的收入則可獲半數豁免，總

豁免計算金額每月可達4,000元(現時為2,500元)。

4. 加強託兒服務

雖然政府在2015年的施政報告提出，由2015-16年度起，分階段在資助幼兒中心及幼稚園增加約5,000個「延

長時間服務」名額；並於2017-18年度，為三歲以下幼兒提供約100個額外資助及全日制託兒服務名額，但這不

過是杯水車薪。根據社聯(2015)的研究，2011年全港2-6歲的兒童共有二十四萬五千人，但全港的非牟利幼稚

園暨幼兒中心只有少於三萬個名額。長遠而言，政府需要繼續增加廉價的幼兒託管服務的供應。

5. 加強公眾教育

成立贍養費管理局之餘，外國政府還會加強公眾教育，讓大眾明白單親人士的苦況和宣傳贍養費的重要性，使

得拖欠贍養費人士有較大的壓力按時支付贍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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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五個單親婦女的故事

每一個人都有他們自己的一個故事，離婚單親人士也不例外。他們不是一堆冷冰冰的統計數字，而是一個個活

生生的人，以下是五位受訪者的小故事

故事一 被持續拖欠贍養費，長期周旋法援署和社署之間

阿麗(化名)結婚前有自己的工作，結婚後要照顧長期病患兒子，沒有繼續工作。遭受家庭暴力後，阿麗決意離

婚，獨力撫養長期病患兒子。在法庭上，阿麗曾向法官要求一元的象徵性贍養費，但卻被法官質疑是「貪綜援

有雙糧」，令阿麗感到被冤屈和侮辱。最後，阿麗獲判每月可得2,500元贍養費。然而，前夫只支付了一年贍

養費就開始拖欠，而當時離婚手續還沒有完成。

 

前夫刻意用各種手段留難阿麗，不定時繳付之餘，亦經常不付全額贍養費。其後，他又會私下補回部份欠款，

但對社署職員誇大金額。如是者，阿麗需要仔細檢查銀行存款，仔細記錄和前夫之間任何金錢往來，應付追討

贍養費的程序，以及提供證明予社署作停止從綜援扣減贍養費之用。阿麗曾經被拖欠贍養費而未獲社署即時停

止從綜援扣減贍養費，要社福機構的同工陪同阿麗前往社署方爭取成功。

 

長期生活費沒有著落，要照顧長期病患的兒子，加上經常要到處奔波和記錄所有金錢出入，令阿麗精神壓力大

至不能入睡和健康轉差。最貧困的時候，阿麗甚至試過套現八達通的按金過日。阿麗希望自力更新，但兒子不

時要入院留醫，令阿麗難以全身投入職場脫離綜援網。

數年來，阿麗要持續在法援和社署之間周旋，但追討的程序又十分繁複。阿麗曾經想更改贍養令，但法庭沒有

批准。阿麗多年來不時出入法援署，有部份法援署職員已經認得阿麗，對她的遭遇非常同情卻又無計可施。多

年來，阿麗前夫一直以各種藉口拖欠贍養費，例如辯稱失業、工傷、轉換地址後未能收到傳票、收到法援電話

時辯稱並非當事人等，以致拖延至去年才在法庭最後警告下補回欠款。

故事二 子女情緒出問題不能工作　不要求贍養費依靠綜援穩定收入　

曉屏(化名)結婚前經濟能力良好而穩定，但婚後需要照顧孩子，只好依賴前夫不穩定的收入，後來因為家暴、

前夫被追債和婚外情等原因而決定和前夫離婚。曉屏是比較幸運的一位，因為在申請贍養費之時已經得悉現時

拖欠贍養費情況嚴重，加上不希望往後要經常接觸前夫，甚至影響子女，於是主動要求一元象徵式贍養費。然

而，過了贍養費這一關，並不代表能夠好好生活。

曉屏離婚後開始申請綜援，但綜援卻難以解決孩子的其他學習需要，特別是已就讀高中的長女，只能僅僅解決

他們的溫飽。因為目睹父親的家暴行為和經歷父母離異，曉屏兩名子女都患上焦慮症，幼子甚至有自殘的傾向，

要經常看精神科。由於公立服務排期太久，曉屏要向親戚借錢，求助於私人服務。亦因為要長期留意子女精神

狀況和照顧子女，加上不少職位的工作時間缺乏彈性，使得擁有多年零售工作經驗的曉屏無法外出工作，只能

一直領取綜援。長期照顧子女的壓力，也導致曉屏自己亦有一定的情緒問題。

故事三 經濟壓力與照顧子女不能兼顧　入息豁免制度和就業培訓缺陷多

不少單親人士均面對工作與照顧子女的兩難，阿燕(化名)也不例外。

綜援向來只能讓受助人保持最基本的生活，加上綜援租金津貼未能完全補貼阿燕住所的租金，需要阿燕動用綜

援的基本金額來補貼，以致阿燕一家的生活捉襟見肘，更遑論讓就讀高中的女兒買參考書或補習。阿燕固然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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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工作，但女兒在經歷父母離異後有情緒和專注力不足問題，令阿燕難以全身投入職場。現時，很多低技術

工種的工作時間都很長，未能符合要照顧子女的單親人士。阿燕曾經找到全職工作，但下班時間太晚，未能趕

及回家照顧女兒。她現時只能一面領取綜援，一面兼職工作。

此外，她認為社署的入息豁免安排並不鼓勵單親人士長時間工作。一方面，綜援的入息豁免額太低，一但超越

上限的4,200元，多出的收入並不能供受助人所用。另一方面，外出工作亦會帶來額外的開支，例如膳食和交

通費。結果辛苦一場，數千元收入可能只剩下大約一千元，令她不禁猶疑是否該專心照顧女兒而非外出工作。

她曾打算報讀進修課程，提升工作技能以增加收入，但心儀課程的上課地點，她無法承擔一筆額外的跨區交通

費，只好退而求其次選讀其他課程。

故事四 追討贍養費困難　社署前線職員並不了解單親人士的困境
 

小敏(化名)曾經在社福機構的互助小組協助其他離婚婦女，對贍養費的議題十分熟悉。

就小敏觀察，三成到四成的單親婦女是因為贍養費被拖欠或不足夠，不能不依靠綜援生活。而她認為根本的問

題在於制度上許多偏幫男方的細節，例如法庭很多時候並不要求男方提供穩定收入證明，也會輕易相信男方所

說的證據。此外，法援署經常要當事人先自行聯絡前夫，漠視雙方的破裂關係。她認為，現時的追討制度倚靠

前配偶的合作，加上有很多逃避法庭的偵查和拖延時間的手段，例如轉換地址等等，使得單親婦女贍養費的

「著落」只能由男方一手決定。

同時，小敏認為部分社署前線職員的言語對單親婦女構成傷害。對小敏而言，社署雖然會給予最基本的生活費，

但卻甚少顧及受助人的感受和尊嚴，例如小敏就聲稱被前線職員多番懷疑和侮辱，質疑她騙取綜援。在小敏追

討贍養費不果而申請綜援時，曾有社署職員向她說「你都玩過呢啲遊戲」，為小敏帶來極大精神傷害。

小敏亦認為，綜援制度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例如小敏以健康理由希望兒子帶飯回校，卻因沒有收據而不獲批

綜援的學生膳食津貼。她的長子為劇團做跑腿而不需要付團費，但社署職員卻認為這是收入，曾打算從綜援金

扣除這筆金額。

故事五 經歷家暴　追討贍養費反被打　但相信給予贍養費能維持前夫和子女的關係

小鍾(化名)經親戚介紹認識了前夫，來港結婚後才知道他已有三名子女，但仍對丈夫不離不棄。

但日子漸長，丈夫醉酒後對她拳打腳踢，情況越來越嚴重，而前夫有外遇也成為她們家庭生活的一大困擾。小

鍾不希望兒子們在粗言穢語和家庭暴力之中長大，也想擺脫家庭暴力的陰影，重獲自由，終於忍痛離婚。可惜

離婚後，前夫並沒有穩定給予贍養費，使她和兒子的生活更為困難。在社署停止從綜援扣除贍養費之前，她們

一家人數月要節衣縮食和申請食物銀行，才能勉強渡過難關。

在停止從綜援扣除贍養費前，社署曾要求小鍾找前夫確認他是否不會支付贍養費，導致小鍾再被前夫拳打腳踢

和辱罵，以及被前夫女伴持續騷擾。但提到如果可以選擇，小鍾希望領取贍養費而非綜援，原因是雖然社會已

經漸漸開明，但仍有不少人歧視綜援受助人。她尤其不希望兩名兒子在成長中感到自卑，受到旁人歧視或同學

的嘲笑，影響他們的自尊。而且，她希望前夫能夠透過給予贍養費，履行父親照顧兒子的責任，讓兒子感受到

父親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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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政府在2000年反對成立贍養費管理局的各種理由和反駁

疑問一：海外經驗並未顯示贍養費收款比率會隨設立贍養費管理局而提高，而部分地區的贍養費管理局不符

合成本效益，也不能證明贍養費管理局成立後相關社福開支的減少和收款比率上升有。

 

 回答 不少學術研究均認同贍養費管理局能減低贍養費的拖欠率。至於成本效益方面，成立贍養費管理局的原

意是幫助離婚或分居單親人士，為此增加一定開支亦非常合理。而立法會和本研究亦顯示，海外贍養費

管理局有合乎成本效益的案例。至於成效不彰的國家如英國，也只是檢討法律和制度，力圖改革，而非

放棄贍養費管理局的理念。此外，成立贍養費管理局還可以鼓勵離婚人士要求贍養費，減少用於綜援的

公帑。

 

疑問二：追討贍養費最終也不能避免法律程序，改善現行法律程序已經足夠。

 回答 這些改善措施效果有限(見5.2)，而且法律程序曠日持久，只能作為最後手段。

 

疑問三：贍養費管理局的權力太大，索取的資料也可能侵犯私隱。

 回答 贍養費管理局的具體權力可以討論，但我們認為只有較嚴厲的措施，如政府反對的註銷駕駛執照，才會

有威嚇作用。此外，繳納稅款和支付贍養費同樣是法律責任，亦有國家(如新西蘭和未改革前的澳洲)把

追討贍養費的權力交予稅務局。因此，我們認為政府聲稱放寬《稅務條例》保密條文會導致納稅人不願

提供資料，並不是反對讓贍養費管理局取得贍養費拖欠人稅務資料的理由。

疑問四：不願與贍養費支付人接觸的贍養費受款人，可要求法庭下令贍養費支付人透過銀行付款。成立贍養

費管理局後，並不代表贍養費受款人便毋須牽涉入追討欠款的法律程序中。

 回答 業界指的接觸是指和拖欠方直接的交涉，例如親身見面，通電等等，並非指最後上法庭時的接觸。我們

在第五章已提到，有受訪者害怕追討贍養費時要直接和前配偶交涉和被打，因而不想追討贍養費。

疑問五：明白贍養費受款人要分別前往社署和法援署，會改善有關措施。

 回答 問題依然存在，我們在訪問發現被拖欠贍養費要停止被扣減綜援，來回前後可長達六個月。那怕沒有被

扣減綜援，單親人士也不一定有足夠知識和時間親自處理追討事宜。

疑問六：如果向贍養費受款人墊支款項，而當管理局無法向贍養費支付人收回全部墊支的款項，納稅人便要

負起本來應該由贍養費支付人承擔的財政責任。這與設立管理局的原來作用背道而馳。

 回答 剛好相反，現時綜援戶被拖欠贍養費後會獲停止從綜援扣減贍養費，而不少單親婦女也因為追討贍養費

困難而申請綜援，變相也是用公帑補貼拖欠人。管理局墊支的金額可以綜援金額為標準，或者直接透過

綜援機制發放。相關開支可能和現時沒有差別，卻可以立即幫助有需要家庭，讓他們在過渡期間不致陷

入經濟危機，減少贍養費受款人的心理壓力和經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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